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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日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该户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2016年9月30日，日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该户债权总额为1538.46万元。债务人注册地温
州市车站大道财富中心1102室，该户债权由浙江建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温州日丰布业有限公司、方
晓明、周建敏提供保证，由方晓明所有位于温州龙湾区永中街道罗东街361号房产、温州日丰布业有限
公司所有位于龙湾区永中街道龙水工业区203号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50、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日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嵊州市大鹏茶业有限公司、绍兴高农进出
口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 2016年 9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
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人民币7569.18万元。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
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
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1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1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杨建超、梁芝芝
联系电话：0571-85774670、0571-85774798
电子邮件：yangjianchao@cinda.com.cn；liangzhizh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艺力水晶饰品有限公司项目一批抵债
资产进行单独或合并处置，该批资产的抵债金额为73.49万元。截止2016年9月18日，该批抵债资
产（详见清单）包括：商标、激光饰品、K9饰品、水晶钟、艺力弯玻璃、原材料及半成品、成品、机器设
备、办公设备。（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该批抵债资产目前存放于浦江县经济开发区浙江艺力水晶饰
品有限公司的厂房内。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 天，如对

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
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 ：徐 歆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781 电子邮件：xuxin@cinda.
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
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
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处置公告

抵债资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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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附注：类别、数量以现场实际为准。

类别

商标

激光饰品

K9饰品

水晶钟

艺力弯玻璃

原材料及半成品

成品

机器设备

办公设备

数量（件/公斤）

4

37885

294243

830

5136

202508

229006

55

211

司法评估价

151,500.00

75,770.00

257,383.00

99,922.00

18,775.00

124,510.00

297,921.00

295,664.00

98,627.00

1,420,072.00

温州市弘合布业有限公司债权。本次债权转让以2016年6月30日为交易基准日，
该债权总额为2450万元，其中：本金1980万元，利息470万元。由浙江红羚羊科技有限
公司、姜杰、姜潮、温州百丈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友邦合成革有限公司提供保证，由温州
百丈实业有限公司以细纱机16台、梳棉机34台机器设备、温州市弘合布业有限公司以
机器设备提供抵押。针对此笔债权，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
于2016年10月15日进行了公开竞价，有一人报名出价并达到了保留价；根据竞价拍卖
规则，现将公开竞价情况刊登公告。如有意向买家，请联系我公司，我公司将择日再次
组织此笔债权的公开竞价。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公开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50、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债权公开竞价情况公告

关于查找弃婴和儿童生父母的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下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

明材料到各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浙江省民政厅
2016年10月19日

某女孩，2014 年
12 月 4 日出生（估），
2015 年 5 月 5 日发现
被遗弃在嘉兴第一医
院车库进出口旁草丛
中。随身附尿不温 3
块。骶脊膜膨出，脊
随栓系。

联系电话：嘉兴市社会福利院：0573-82200123 温州市儿童福利院：0577-88290822

某女孩，2007年
8月9日出生（估），
2007年9月9日发现
被遗弃在柳市镇中
心停车场西门，随身
无携带物品，先天性
角膜混浊。

某女孩，2009年
2月18日出生（估），
2009 年 3 月 19 日发
现被遗弃在杨府山
救助站门口，随身无
携带物品，腰椎裂、
脊膜膨出。

某女孩，2015 年 7
月6日出生（估），2015
年7月16日发现被遗弃
在温州市马鞍池东路97
号车库旁，随红色手提
方便袋，有奶粉、奶瓶、
袜子、衣服等物品。

某女孩，2014年
11 月 21 日 出 生 ，
2015 年 8 月 18 日发
现被遗弃在温州市
儿童福利院门口，附
出生日期纸条和人
民币800元，脑瘫。

某女孩，2005
年 3 月 5 日出生，
2008 年 3 月 10 日
发现被遗弃在温
州市杨府山路 44
号门口，随身附有
换洗衣物。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19日

（2016）浙0212民初5333号
邱嗣萍：本院受理原告刘占飞诉被告陈国庆、邱嗣

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533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980号

鲍代忠：本院受理的[（2016）浙 0212 民初 5980
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鲍代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772号

陈梦婕：本院受理的[（2016）浙 0212 民初 5772
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陈梦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438号

林航：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6438号] 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林航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627号

宁波市鄞州德伟磁钢厂、王德世、陈定娥：本院受
理的[（2016）浙0212民初6627号] 原告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鄞州支行与被告宁波市鄞州德伟磁钢厂、王
德世、陈定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4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484号

吴洁意、毛亚光：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
1484号]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
行与被告吴洁意、毛亚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
14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485号

袁宝根：本院受理的[（2016）浙0212民初1485号]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袁
宝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14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
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482号

张冠文、孙冷艳：本院受理的[（2016）浙
0212民初1482号]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张冠文、孙冷艳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12民初14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714号

陆如军：本院受理原告陆志宏诉被告陆
如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告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701号

王富尧：本院受理原告徐明芳与被告王富尧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703号

陈海明：本院受理原告徐明芳与被告陈海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704号

叶斌：本院受理原告徐明芳与被告叶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
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705号

俞静国：本院受理原告徐明芳与被告俞静国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3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
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4998号

唐央尧：原告张明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原告张明华诉请判令：唐央尧
对于2万元的借款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本院定于2017
年1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3112号

邢善义、张亚娣：本院对原告吴维鸣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283民初31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
许原告吴维鸣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原告吴维鸣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7549号

傅萍珥：本院受理原告孟建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4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泗门法庭二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6459号

黄飞：本院受理原告邵标诉你与王世桂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793号

宋铁炯、王晓鸣、张屹、王竹青、徐敏、傅文文、骆建
刚、胡海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越州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179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438号

陈庆、秦彩娟：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2017年1月5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437号

陈明：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
月5日14时20分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824号

欧任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市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
28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3619号

慈溪市贝易服饰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上虞市下堡印染厂诉你单位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2016）浙 0604 民初
36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5）浙温破字第26-3号

2015年7月17日，本院根据浙江
申明制鞋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
理温州奥卓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奥卓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2015
年8月16日，除管理人的报酬外，本案
已实际发生公告费、公章制作费等破
产费用共计1847元，均尚未支付。债
务人奥卓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为零，
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奥卓公
司管理人于2016年9月7日请求法院
宣告温州奥卓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
终结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破产企业法》第43条第4款规定，债务人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
终结破产程序。现奥卓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奥卓公司破产，并终结
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6年9月
27日裁定宣告奥卓公司破产并终结奥卓公司的破产
清算程序。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0922-10925号

段守仁：本院受理原告安行行、李东东、安仓周、安
万友诉你劳动争议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23日上午9：00在本院西郊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495号

朱丰、郑海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与被告朱丰、郑海敏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249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397号

林超、杨伟勇、陈傲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与被告林超、
杨伟勇、陈傲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2397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388号

欧海、林立州、林和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军支行与被告欧海、
林立州、林和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2388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03653号

叶三豹、张崇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瓯海支行为与被告叶三豹、张崇媚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304民初0365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649号

林建海、张小珍：本院受理原告陈明华与被告林建
海、张小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164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824号

杨连妙：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成县支行
与被告杨连妙、温州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328民初8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连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882663.03元及利息（截止至2016年9月
20日的利息为37310.25元、复利1187.76元、本金逾期
罚息584.49元，从2016年9月21日起的利息、复利、逾
期罚息按编号为72512013408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款还清之日
止）；二、如被告杨连妙到期未履行上述债务的，原告有
权拍卖、变卖被告杨连妙所抵押的坐落于文成县大峃
镇世纪嘉园3幢610室房产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三、被告温州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
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件受理费1278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13430元，由被告杨连妙、温州嘉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